
上年增长 22% 。全年签订让地合同 6 宗，出让土地

面积计 6.17 万平方米，其中仓储用地 3.4 万平方

米，工业用地 2.77 万平方米。历年累计注册外资企

业 216 家，合同外资金额 70.77 亿港元，实际利用外

资额12.46 亿港元。

为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福田保税区采取了

一系列新措施。在供水、供电、通讯、保安、设计图

纸审核、办理有关证件、租用写字楼等方面给予充分

保障，提高外商的投资信心，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

应。出台招商引资新措施，实行“一个窗口”对外，“一

个公章”管全程的招商办事模式，简化手续，公开程

序，方便客商；同时放宽了投资范围，给外商投资以

更广泛的选择。1995 年下半年首次制定和实施了

《福田保税区投资导向目录和审批办法》，重新印制

《福田保税区投资指南》，引导外资投向，促进外商

投资。福田保税区硬件、软件环境不断趋好，加上政

策上的有利因素，下半年到保税区洽谈投资的客商明

显增多，日本卡西欧计算机株式会社、香港亚美磁

带、振和贸易、天利贸易等相继在福田保税区投资落

户。正在建设中的 10 多个外资项目，建设进度明显

加快，已完工的项目则积极投入了营业。

五、国际贸易

1995 年福田保税区有部分企业入区运作，据海

关统计，通过保税区与香港之间的专用通道，全年实

现进出口贸易额 1.65 亿美元，进出口货物 3.39 万

吨，均比上年同类指标增长 50% 。1994 和 1995 年

累计进出口贸易额 2.75 亿美元，进出口货物 5.59 万

吨。

以福田保税区为基地开展国际贸易，有诸多优越

条件。保税区与香港之间的专用通道，日通车流量最

大可达 4000 车次，1995 年平均每日达上百车次。据

测算，利用福田保税区的有利条件开展转口贸易，可

节省综合运输成本约 40% ，节省仓储成本约 30% ～

50% 。 1995 年福田保税区国际商贸展示中心和若干

保税仓、货柜堆场已投入运作，另外 10 多个仓储物

流项目在紧张施工，1996 年内将陆续投入营业。福

田保税区崛起为华南地区新的转口贸易基地和物流中

心的时机与条件正在成熟。

六、经营管理

福田保税区大步推进各项经营管理，取得了积极

成果。自 1994 年将保税区管理委员会改为管理局以

来，经过一年多的探索与实践，福田保税区形成了具

有代表性的符合国际惯例的管理局模式，显示了管理

体制上的活力。管理局系统分为行政、事业、企业三

大块，各自职责分明，三者之间既相对独立运作，又

能很好地协调配合，共同为繁荣与发展保税区事业而

竭力尽心。国务院特区办公室有关领导多次考察福田

保税区，认为其管理体制具有“事权集中、精简高

效、决策迅速、指挥灵便、运作流畅”之优点，体现

了积极按国际惯例办事的精神。

管理局下属的八个企业利用保税区有利条件，展

开了多种经营。先后在保税区外建成 2条建材街、1

条汇食街、1个商贸城，其中建材街经营良好；在保

税区内兴建建筑面积 9 万多平方米的标准仓库、面积

6 万多平方米的货柜堆场、建筑面积 4 万多平方米的

综合楼等，其中货柜堆场一竣工即被租完。已投入运

作的国际商贸展示中心积极对外招商，1995 年底出

租率达到 50% ，20 家企业陆续进入营业。管理局八

个企业全年营业收入达 1亿多元人民币，向管理局上

缴利润数百万元。全区财政收入达到9 900 万元。

（深圳市福田保税区管理局供稿，曾崇富执笔）

海口保税区

一、综合经济发展

1995 年，是海口保税区进入正式封关运作以来

的第三个年头，也是海口保税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招

商引资、项目开发、强化服务等方面继续取得很大进

展的一年。截至 1995 年底，区内基础设施的投入已

累计达 4.08 亿人民币。完成土地道路平整 220 万立

方米，雨水管道15 120 米，给水管道 3 181 米，污

水管道5 664 米，电缆管沟 3 070 米，电讯工程管道

4 111 米。保税区北面连接疏港大道的关键工程——

长 2 公里、宽 100 米的工业大道建设已全面完成，

大大改善了保税区与码头之间的交通联系。保税区内

的集装箱堆场正式投入使用，保税仓储业务进一步扩

大。区内合同项目利用土地 6 667 平方米，转让金额

308 万元人民币。区内竣工的厂房仓库和办公室面积

达 21 万平方米，保税区投资硬环境正在逐步完善。

1995 年全年批准进区企业 31 个，其中外资企业

15 家，内资企业 16 家，协议投资达人民币 5 416 万

元，美元 3357.1 万元，使保税区批准入区的企业累

计达 181 家，协议投资达人民币 6.72 亿元，美元

1.66 亿元，港币 5 100 万元。1995 年入区的企业虽

仍以贸易性的为主，但也有不少资金实力强、技术含

量高、返销比例大的项目开始进入保税区，使保税区

的工业加工项目达到 31 家，占入区项目的 17% 。以

上这些企业的入区开发，使保税区的出口加工、进出口

贸易、保税仓储、商品展示等业务进一步发展，使保税

区的功能逐步发挥出来，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招商引资

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和保税区开发建设总公司在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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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做好投资服务的同时，积极拓

宽渠道，做好招商引资宣传。每年一度的海南国际椰

子节、海南经贸洽谈会是保税区招商引资的重点。

1995 年海南经贸洽谈会在香港举行，保税区管理委

员会的主要领导亲率组团参加，与香港工商界人士、

外国商人、企业家以及琼籍的香港知名人士广泛接

触，深入介绍海口保税区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优惠政

策，了解投资意向，提供合作项目，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荷兰郁金香电脑公司、日本日立公司等大公司表

示了与保税区合作的意向，香港骏嘉实业公司与保税

区签订了生产400～500 万平方米橡木地板的合同。

1995 年保税区正式投入生产、开业和完成的较

大的项目有：1.由美国爱普亚太电子有限公司与海口

保税区开发建设总公司合作进行的模糊控制器项目。

该项目投资额 2 亿元人民币，年产 120 万套的生产

线已安装调试完毕，开始试生产。2.由海南宝平集团

与海口保税区展示中心合作的“海口保税区国际商品

展示中心”项目。该项目主要开展国外商品的展示活

动，展场面积 5 000 平方米，展示商品包括办公用

品、文具、体育用品、高档家具、家用电器等。3.兴

建6# 、7# 、8# 加工厂房项目。该项目由海口保税

区开发建设总公司利用外国 贷款兴建，总面积

68 577 平方米，结构为美国 86M BM A 标准厂房，总

投资 9 744 万元人民币。已完成三幢厂房，并投入转

让出租使用。4.豪亿精品家具项目。该项目由海口保

税区开发建设总公司与香港豪亿有限公司联合投资

65 万美元，引进意大利生产线，组装生产高档意大

利家具，年产卧室客厅家具 12 000 套，产值可达

2 000 万美元，1995 年该项目已投入全面生产。

三、出口和转口贸易

1995 年，海口保税区的进出口仍以一般贸易为

主，主要进出口商品品种有钢材、聚脂切片，棕榈油

等，累计进出口货物总值达 11 281.9 万美元，其中

进口 11 163.8 万美元，出口和转口 118.1 万美元；实

现海关税收428.9 万元人民币。

四、经营管理

海口保税区的机构设置，体现了精简高效的原

则。根据省政府《海口保税区管理办法》的要求，海

口市人民政府授权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对区内各项行政

事务实行统一管理。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投资服

务处、经贸处、劳动服务处、财务处、工商行政管理

局、规划建设土地管理局、房地产管理局、公安局。

管理委员会会同入驻区内的海关、税务、商检、卫

检、动植物检等业务部门为投资者提供“一条龙”服

务，投资者办理企业注册登记、项目审批、报关、商

检、纳税、劳动用工、土地管理、厂房租用等手续可

在区内一次办理完毕。管理委员会下设“海口保税区

开发建设总公司”负责保税区内“六通一平”（指通

水、通电、通路、通邮、通雨水道、通污水道，平整

土地）基础设施建设、土地转让、项目开发、以及其

他各项配套服务。

（海口保税区管理委员会供稿， 葛耀执笔）

厦门象屿保税区

一、投资环境

象屿保税区于 1992 年 10 月 15 日经国务院批准

成立，规划面积 2.36 平方公里，首期 0.6 平方公里

于 1993 年 11 月 28 日经海关总署验收合格正式运

转。保税区位于厦门市区的有利位置，距厦门航空港

仅 2 公里，紧挨着 319 国道（厦门—成都）和铁道

线，距厦门火车货运站也只有 2公里，交通运输十分

便利。区内水、电供应、通讯设施可满足投资者的需

要。象屿大厦、银盛大厦即将交付使用，将为投资者

提供便利的办公场所。6 幢通用厂房、仓库已经竣

工，可保证加工仓储业投资者的需要。在建中与保税

区连体的保税区专用码头，将使象屿保税区如虎添

翼。

象屿保税区管理机构精简，办事程序简化。仅设

象屿保税区管委会和海关两个机构。保税区管委会为

厦门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负责对保税区的事务实

行统一的管理。象屿保税区管委会人员精简，办事高

效。管委会的专职人员不足 20 人。投资者或保税区

企业向管委会申办有关事项，如果材料齐全，管委会

将在三个工作日内作出明确的答复。保税区海关机构

则依法对进出口保税区的运输工具、货物和个人携带

物品实施监管。

象屿保税区有健全的配套服务体系。区内设有邮

电、银行、验资审计、报关、运输等服务性机构。象

屿保税区的金融业不断发展，金融机构从 1994 年的

两家发展到 1995 年的 5 家。专业性的储运公司为保

税区企业提供报关、仓储、运输一条龙服务。

在象屿保税区的投资活动受法律保护。厦门是全

国人大授予特别立法权的第二个城市，《厦门象屿保

税区条例》正是厦门市行使特别立法权的产物。该

《条例》对保税区政策作了规范。1995 年底，象屿保

税区又推出一些优惠政策，其中包括：任何经济成份

的组织和自然人，均可在保税区依法注册成立贸易性

和非贸易性企业；保税区企业进口自用的机电设备、

建设物资、办公用品，免征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

生产所需的进口机器设备、原辅材料、零部件一律实

行保税；从境外进入保税区的货物，免征关税和增值

税；在保税区内，货物交易、加工或提供修理修配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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